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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工业大学文件 
 

校政财〔2018〕1 号 

河南工业大学新增 

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收入分配办法 

为加强学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经济活动管理，保障学校中外

合作办学项目持续、健康发展，同时充分调动各学院依法多渠道

筹措办学经费的积极性，本着新增收入分配、财权与事权相统一

的分配原则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“新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”，是指在学校

实施财务管理体制改革后，各学院为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，通过

努力申报，经教育部批准，纳入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或全

国研究生招生计划，与国外（境外）教育机构以不设立教育机构

的方式，在学科、专业、课程等方面，合作开展的以中国公民为

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教学活动。 

第二条 项目收入为项目学生的学费收入。 

第三条 项目的收费项目和标准的确定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

由财务处报相关部门审批，并在招生章程、招生简章和各类招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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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传材料中载明。学费由财务处按照国家和学校的有关规定进行

收费和管理。 

第四条 项目学生的生均教育经费财政拨款由学校统筹使用。 

第五条 项目承办学院从项目收入中按相应类别普通本专科

学生收费标准向学校上交基本收入，学校按财务管理体制改革办

法相关规定计算拨付学院办学经费。 

第六条 项目收入减去上交学校的基本收入、按中外合作办学

协议规定支付给外方的费用及计提的其他费用后的余额，是项目

的新增收入。 

第七条 项目的新增收入按学校和承办学院 5：5 的比例进行

分配。学校分配的收入，作为校级可控收入纳入学校预算管理；

各学院分配的收入作为院级财力，纳入学院预算管理，按照学校

规定的开支范围、开支标准管理和使用。 

第八条 分配给学院的新增收入，用于促进项目发展、提高职

工工资福利待遇等。用于事业发展部分不得低于 40%，用于提高

职工工资福利待遇的部分，纳入绩效工资总额管理，按学校相关

规定履行审批手续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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